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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嘉義縣布袋鎮「水產精品

加值產業園區」開發計畫案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年6月2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30分 

地點：本部營建署B1第二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戴委員秀雄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林煥軒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開發必要性及區位、範圍合理性部分： 

（一）有關本案無法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

3 之 1 點第 1 項所列各款地區開發之理由，業取得嘉

義縣政府 105 年 2 月 2 日府經城字第 1050023642 號

函同意，本次會議補充說明內容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

討論。 

（二）請申請人依 104 年 8 月 17 日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

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修正申請書第 0-156 頁工業區開發

計畫專編第 3 點查核情形，並補充本案區位是否符合

上開專編修正後第 3 點第 2 項有關產業群聚或研發關

聯性之區位規定；另加強說明本園區基地面積規模之

合理性及區位與產銷條件之優勢。 

（三）經申請人說明本園區之潛在廠商需求調查結果自 103

年至今仍維持不變，同意確認；惟有關本案產業用地

係採出租或出售方式辦理一事，查經濟部報行政院核

定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，針對工業區產業用地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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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定出租比率（20%），且嘉義縣過去之工業區開

發案亦採此原則辦理，請申請人再向嘉義縣政府工業

主管機關確認本案是否仍應依該方案規定辦理。 

（四）有關申請人分析本園區漁產之主要來源與加工完成後

之成品銷售流向及主要市場範圍，請納入計畫書載明，

另請申請人補充本區域水產加工業之市場供需量相

關統計數據，配合上開（二）加強說明本園區整體區

位條件及優勢。 

（五）經申請人說明本案符合嘉義縣區域計畫之指導，且已

劃入該縣區域計畫之設施型土地使用分區，並經嘉義

縣政府經濟發展處補充說明，原則同意，並請納入計

畫書載明。 

二、有關交通運輸計畫部分： 

（一）有關本案聯絡道路（縣道 163 號）之拓寬作業，經申

請人說明徵收計畫刻報本部審查中，預計於 107 年 7

月完成徵收及道路拓寬，請納入計畫書中載明，並提

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（二）經申請人說明計畫書第 3-39 頁觀光人次係以帄均每

日觀光人次估算，第 3-41 頁係未進行交通旅次產生

估算，細分為帄日及假日之旅遊人次，故並不衝突，

仍請補充計算過程納入計畫書載明。 

（三）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下列審查意見，請補充說明，

並補充交通量計算及服務水準的估算過程： 

1.開發單位僅估算基地衍生尖峰小時交通量，針對區外交

通量所占比例並無提及，請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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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經分析營運期間基地周邊道路服務水準，縣道 163 線

由 A 級降為 C~D 級、省道台 17 線由 A~B 級降為 C~D

級，已對交通造成影響，請補充交通改善措施。 

三、有關地質部分： 

請申請人補充本案地下水水文圖，另有關經濟部中央地

質調查所針對本案土壤液化分析及處理等地質評估意見，請

申請人補充說明及檢附相關資料，送作業單位轉該所提供意

見。 

四、有關土地使用及景觀計畫部分： 

（一）經申請人說明本園區之產業型態，係以雲嘉南養殖生

產區生產之漁獲為原料，送至本園區加工製造、貯存、

產銷，而非原料生產地區，請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，

以資精確。另本案既屬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併同提送，

爰有關本案製、儲、銷之使用配置、個別廠房之貨運

及員工進出入動線、停車空間、建築物退縮等，應輔

以圖示明確表明，並於土地使用管制計畫規定，不宜

以「未來視廠商需要」為由，而未有相關細部計畫內

容。 

（二）同上，本案如擬結合觀光導向發展，即應將觀光需求

納入園區土地使用配置考量，例如設置觀光工廠家數、

設置區位及型態（統一或分別設置）、參觀旅次之人

車動線、停車場分佈，均應有所說明，並依上開分析

檢討園區道路配置、寬度、交通量、綠美化及停車區

位數量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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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專

編第 2 點規定，細部計畫應提出開發建築計畫，請申

請人說明本案之建築量體、退縮、外觀設計等內容，

並說明是否有考量與在地地景及美學設計之結合，如

基地四周皆屬低矮漁塭，本案用地之容積率（產業用

地 210%、公共設施用地 180%）是否配合調整，以

及水與綠元素之運用等，一併納入計畫書載明。 

（四）經申請人釐清本案產業用地（二）之使用項目，係屬

依「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」第 4 條

規定所列舉提供支援產業使用項目如住宿及餐飲業、

金融及保險業等項目，並經申請人說明將依審議作業

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專編第 3 點及第 17 點規定編定

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同意確認。 

（五）有關園區產業用地（二）之使用項目，經申請人說明

未來擬引進電子商務、文化創意等產業，故仍有計畫

書所列之需求，同意確認，惟請補充說明電子商務、

文化創意如何與水產加工產業媒合之構想。 

（六）有關本案綠地之使用項目，經申請人說明已依非都市

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專編第 17 點

「綠地內可供作無固定休閒設施之用外，不得移作其

他使用」刪除未符規定設施，同意確認。 

（七）經申請人說明基地所夾雜之既有輸電鐵塔並未屬基地

範圍並擬劃設綠地將其包圍，請申請人輔以圖示說明

規劃方式，並請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

範總編第 25 點檢討如何維持該筆土地原有通行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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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 

（八）有關本案再生水及再生能源之運用，經申請人釐清依

再生水管理條例規定，再生水不得供作直接食用及食

品業用水，並擬將再生水用於非予人體直接接觸之用

途，如廁所用水、道路灑掃及景觀澆灌等，請將上述

內容納入計畫書中載明，並將所補充再生能源設備引

進做法及用水設施配置等內容一併納入。 

（九）查本案未來將引進多家工廠進駐，非屬單一興辦事業

計畫使用，經作業單位查核尚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

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4 點之 3 第 2 項及工業區細部計

畫專編第 3 點規定，同意確認。 

（十）有關基地周邊緩衝綠帶及隔離設施，請補充基地 20

公尺緩衝綠帶或隔離設施寬度檢核圖說，並依下列意

見修正： 

1.有關本案擬作為隔離設施之停車場用地，經申請人說

明屬帄面停車場並將建蔽率及容積率調整為 0，同意

確認，請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。 

2.經申請人表示基地東南側北段擬以給水設施作為隔

離設施，不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

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第 4 項開放性設施之規定，請再

檢討修正。 

3.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

編第 7 點第 5 項規定：「申請開發面積在十公頃以下

之工業區，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

體規劃開發，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，得以空地作為隔



6 
 

離設施，不受前項規定限制。其以空地為隔離設施者，

該部分土地面積不予核給容積。」經申請人說明本案

作為隔離設施之產業用地及管理服務設施部分土地

不予核給容積，同意確認，請申請人一併檢討修正土

地使用強度表及土地使用管制計畫，並輔以圖示標示

出以空地作隔離設施之範圍。 

（十一）有關地層下陷部分 

申請人於本次會議提出相關防範及減緩地層下陷之措

施，惟請依經濟部水利署意見，洽該署取得本地區地層下

陷監測或分析之資料，並就下列意見檢討或修正後，一併

連同上開防範措施，送作業單位轉經濟部水利署表示意

見： 

（1）有關本案透水率部分，請申請人補充提高基地透水率

之可行性及具體作法。 

（2）本案規定廠商入駐後墊高基地高程以降低地層下陷可

能衍生之淹水損失，實際推動時建請兼顧避免因增加

外加荷重而加劇計畫區地層下陷情勢。 

（3）加強辦理本計畫鄰近地區之水井處置、設置海水統籌

供應設施以供應鄰近養殖用水，及諸如採用再生水作

為計畫區內次級用水、投資開發海水淡化等多元、新

興水源開發配套措施，以降低本案對該地區可能引致

之地層下陷衝擊。 

（十二）請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8

點規定，說明本案基地範圍內是否有該點所列各款

尚未依法劃定保護區域之調查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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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關整地排水計畫部分： 

（一）有關本案挖填土方量，經申請人補充依方格法計算挖

填土方量之相關圖表，同意確認，請納入計畫書載

明。 

（二）經申請人釐清本園區基地並無原有水路，同意確認，

請納入計畫書載明。 

（三）請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

計畫專編第 16 點第 5 款規定，取得本案取、棄土計

畫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。 

（四）請補充說明本案污水排放之出海口位置是否位於相關

海岸保護區或環境敏感地區。 

六、請申請人補充下列文件或修正文字內容： 

（一）請補附地質技師簽證資料。 

（二）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2點規定，

補附本案是否位於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半徑 1 公

里集水區內之相關文件。 

（三）有關本案計畫書所附本案鑑價報告，因與本部審議之

本案開發計畫內容較無關聯，建議刪除，另因本案涉

及土壤液化問題，爰建議檢附本案地質鑽探報告，供

本部區域計畫委員審議之參考。 

（四）計畫書第 3-48 頁圖與本案計畫內容不符，請修正。 

（五）查申請書所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及專

編條文規定查核表，辦理情形所載之章節次序與內文

多不相符且未載明頁數，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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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六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

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討論。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參、散會（上午12時1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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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

◎委員 1 

一、有關園區設置的必要性部分，是否輔導現有工廠改善其

生產設備及衛生條件以符合一定標準是不可行的？另

本案如擬作為雲嘉南水產加值中心，所規劃的園區面積

僅 8 至 9 公頃是否足夠？本案之區位及產銷條件有何優

勢？ 

二、有關廠商進駐意願調查部分，廠商是否係充分得知進駐

條件，才表達進駐意願？如園區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、

無法抽取地下水等可能增加設廠成本之因素，廠商於表

達意願時是否了解。又園區面積僅 8 至 9 公頃，是否足

以負擔水產加工及觀光等眾多功能？另依計畫書第

3-20 頁廠商用地需求表，多數廠商皆屬租地、買地皆可

之使用方式，則是否有必要以出售方式辦理？因為出售

後，後續管理或閒置問題恐怕較為棘手。 

三、園區內之既有電塔位置及處理方式為何？又本案擬發展

觀光，停車場與管理服務中心之間隔有道路，對於人行

安全性及動線規劃應可再改善。 

四、防災部分，計畫書第 5-6 頁提及將利用園區內服務及管

理中心、停車場及綠地等開放空間作為室內外避難場所，

帄時可存放救災設施及物資，則實際存放地點為何？因

停車場似已完全劃滿停車格，服務及管理中心量體是否

足堪負荷管理服務及避難場所等多重角色？ 

五、所謂微型園區並非僅是面積小，而應小而精、小而強，

計畫書提及本案將導入六級產業化對策，惟其中以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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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光服務為三級產業，欲倚賴觀光這種風險及不確定性

高之產業為發展方向，個人持保留看法，建議三級產業

應可考量導入物流、通路等機能，請申請人再衡量。 

六、申請人指出本園區在儲存及銷售方面引進之產業類別包

括電子商務及文化創意，想請問此二種產業如何與水產

加工產生加乘效果？ 

◎委員 2 

一、過去很多工業區開發後以出售用地方式招商，對廠商而

言，有時土地開發所獲得的利益反而大於本業，換個角

度想，如果今天以出租方式廠商就不願進駐，那表示本

業的需求恐怕不是那麼真實，只有當土地開發的利益拿

掉後顯示出的才是真正的需求，所以個人比較傾向用出

租的方式辦理。 

二、有關本案對環境的影響，應向營建署查詢本案是否會被

劃入海岸地區特定區位、海岸保護區或海岸防護區等，

如果還不確定，至少也應就園區區外污水排放路線之出

海口處，是否流經上述海岸保護區、防護區或其他環境

敏感地區等，有一定的了解並說明清楚。 

三、本案如擬與觀光結合，建議園區的規劃設計應儘量與美

學結合，但至少從目前的規劃中還看不出來，可考量結

合水與綠的元素，同時應用在人行動線的規劃上。 

四、新政府已宣示要發展綠能，本案是否考量在廠房設置太

陽能板等綠能措施？ 

五、查園區區內道路係劃設 15 公尺的混合車道，而根據過

去國內相關交通研究指出，如果混合車道寬度超過 4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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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尺，反而比較危險，請開發單位斟酌。 

六、請申請人補充本區水產加工業之市場供需量相關統計數

據。 

七、如本案主要聯絡道路縣道 163 號無法如期拓寬，應請申

請人提出省道臺 17 線銜接縣道 163 號之路口改善或交

通安全計畫，以因應未來增加之大型車流量。 

八、請申請人載明本基地範圍之地層下陷量相關數據。 

◎嘉義縣政府農業處 

目前外銷國外的臺南虱目魚都是在嘉義地區加工，但是

本地區地下加工廠的環境衛生條件不佳，難以符合時下漸趨

嚴格的食安標準，廠商們也十分希望解決這個問題，可見確

有設置園區的必要及進駐需求，委員所問為何不遷移到現有

的產業園區這個問題，經我們評估後發現經常出現類似漁產

加工廠毗鄰五金熔爐廠等情形，所以才希望將本園區定位為

完全供水產加工使用以杜絕上述不相容使用的問題。至於委

員擔心炒地皮的問題，如果是大型的農業專區，可以配合融

資配套鼓勵廠商以租用方式進駐，但是小型園區並沒有相關

的配套措施，因此中小企業也比較希望用購買的方式以利資

金調度。 

◎委員 3 

一、本案是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併行提送的案件，所以可操

作的空間大很多，包括觀光動線、建築線退縮等細節應

有明確說明，惟看目前園區的規劃其實是屬於非常典型

工業區，對於觀光或銷售，以及將來各廠家內部的停車

空間及車輛出入動線的規劃而言，配置並不理想，皆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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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細部計畫中有更細緻的說明。另應明確定義觀光在本

案中的比重，到底是以工業區為主，觀光可有可無，或

是工業與觀光的比例是接近 6：4 或 5：5，不同比例所

規劃出的園區是不一樣的，因為就目前的規劃看起來幾

乎是 100％的工業區，如果有發展觀光的意願，應就停

車場、人車動線、遮蔭等細節配置再做調整。 

二、基地四周建物不多，廠房高度應配合地景考量，請申請

人就本案用地的容積率（產業用地 210%、公共設施用

地 180%）再斟酌調整。 

三、有關基地聯絡道路拓寬部分，徵收作業是否能與園區開

發時程相互配合？ 

四、請申請人確認本案基地究是否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範圍？

無論基地地層下陷情形如何，只要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

區皆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五、開發之後基地下滲量增加，是否有相應之基地保水措施？

滯洪池及排水系統是否足堪負荷？本案因位於嚴重地

層下陷地區，地下水水位較低，未來營建時應因地制宜，

預為因應。另有關再生能源部分，申請人既已釐清再生

水條例規定再生水不得供作直接食用及食品業用水，則

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，例如將再生水出售，仍請申請人

考量，並再與廠商協調，以落實再生能源之利用。 

◎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 

本縣縣級區域計畫所定位之區域層級整體發展目標為

農、漁、蔬果基地，在農業發展部門計畫中，係以發展農業

經濟新價值為主軸，希望透過一級產業（漁業養殖）、二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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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加工及三級觀光服務，以成就六級產業鏈結，而嘉義縣

空間結構可分為山、海及帄原三部分，西部濱海地區係定位

為漁產核心及保育觀光之門戶，其中布袋地區為沿岸休憩中

心、新塭地區則定位為漁業加工中心，於本縣區域計畫中亦

劃為設施型使用分區，並經檢視鄰近既有工業區，布袋都市

計畫雖劃有工業區，惟因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已有不堪使

用狀態，另二處既有工業區亦已無足夠空間，所以確有劃設

本園區之必要性。 

◎作業單位（綜合計畫組朱科長偉廷） 

一、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第

3 點第 2 項規定工業區開發區位條件，請申請人後續針

對本項規定補充說明。 

二、有關本案產業用地以出租或出售方式辦理一事，查經濟

部報行政院核定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，針對工業區

產業用地設有一定出租比率（20%），且貴府過去申請

之工業區開發案亦採此原則辦理，請申請人再向貴府工

業主管機關確認本案是否比照辦理。 

三、有關交通運輸部分，查園區主要聯絡道路因寬度尚不符

規定而有拓寬計畫，請申請人確認拓寬計畫是否已確定

且拓寬時程為何。 

四、有關本案地質部分，擬將申請人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

所會前提供書面意見之補充說明，再送該所協助確認。 

五、本案係屬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一併提送之案件，而查非

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專編規定，

細部計畫應一併檢附、開發建築計畫、土地使用分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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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計畫及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，故本次簡報所提及後

續將要求進駐廠商的透水、退縮等事項，都應在計畫中

有明確規範。 

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

請申請人補充交通量計算及服務水準的估算過程。 

◎經濟部水利署 

一、有關本案應取得本署針對本地區地層下陷監測或分析之

資料，請申請人再行文請本署提供。 

二、本案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用水，水源業經開發單位提出

合法水源證明，且用水計畫業經本署南區水資源局 104

年 8 月 6 日水南經字第 10450042880 號函原則同意（水

源為自來水，終期用水量每日 771 噸），本署尚無新增

審查意見。 

三、整地排水計畫部分，屬土地法規之規範，非本署認定權

責。本開發計畫案，如有符合排水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

定，於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計

畫等，致增加逕流量之情形，請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2

條規定，提送排水計畫書予嘉義縣政府審查。 

四、案址位於經濟部 104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之地下水管制區

範圍，按地下水管制辦法規定，不得鑿井抽用地下水作

為本案興建及營運用水。經查南水局用水計畫書同意函，

本開發案以自來水作為營運用水。 

五、另嘉義縣政府前於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會第 18

次會議報告本開發案，並經委員會提列建議意見如下，

一併供區委會參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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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) 本開發案規定廠商入駐後墊高基地高程以降低地層

下陷可能衍生之淹水損失，實際推動時建請兼顧避

免因增加外加荷重而加劇計畫區地層下陷情勢。 

（二) 加強辦理本計畫鄰近地區之水井處置、設置海水統

籌供應設施以供應鄰近養殖用水，及諸如採用再生

水作為計畫區內次級用水、投資開發海水淡化等多

元、新興水源開發配套措施，以降低本案對該地區

可能引致之地層下陷衝擊。 

◎本部地政司（書面意見） 

本案如非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，依非都市土地開發

審議作業規範第 44 點之 3 第 2 項規定，區內各種土地使用

項目仍應按審定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與性質，分割編定為適當

使用地類別。按上開作業規範專編第 9 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

3 點規定，工業區街廓型態應配合工業區類型、功能及標準

廠房予以規劃，區內各種配置，應依土地開發使用性質及核

定之細部計畫，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為適當使

用地。其中廠房用地、住宅社區用地部分以編定為丁種建築

用地為原則，公共設施用地、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以編定為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原則，滯洪池以編定為水利用地為原則，

綠地則以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為原則，是本案宜請嘉義縣政

府說明是否符合上開規定。 












